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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述這類大陸籍女子以脅迫、恐嚇等方式逼迫老榮民假結婚，如有不從則暴力傷害老榮民

之情事在近來屢成為新聞事件，相關行為實際已經威脅到老榮民之人身安全，並會使老榮

民涉及偽造文書等犯法行為。 

三、而根據退輔會數據顯示目前大陸籍女子與老榮民結過兩次婚的高達 1356 位，結三次婚的有

48 位，結四次婚的有 7 位，結五次婚的有 1 位。而老榮民再次結婚之數據也有 486 位，結

三次婚的有 12 位。顯見老榮民再婚、大陸籍女子再嫁之現象仍在發生中。 

四、爰此，結婚雖然是老榮民之意志自由，但退撫會基於照顧及保護榮民之立場，應多加輔導

及協助老榮民結婚事宜，降低老榮民被詐欺之機會，亦保護老榮民之人身安全。 

（七）本院孫委員大千，鑒於教育部為避免有性侵、性騷擾前科等不適

任教育人員對學童安全造成危害，於近日擴大不適任通報及查詢

的適用範圍，把幼兒園、補習班、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及廚工全數

納入，並規定新進人員必須通過查詢系統才能錄用。此通報作法

雖有助學生的人身安全保障，但有關實際作業過程中各級學校、

機構是否能謹慎調查事實，並妥善保護個人資料，避免因執行過

程的錯誤或疏漏，損害教師工作權之情事將是未來需重視之發展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日前公布《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》，擴大不適任教師通報

的範圍，凡是有性侵害或性騷擾前科，或被醫師判定有精神疾病等，都必須在期限內向教

育行政機關通報，並列入資料庫中。 

二、其中教育部更擴大通報範圍，將幼兒園、補習班、課後照顧服務人員、廚工等都納入，幾

乎包括所有在教育現場工作的人員。而精神疾病的部分則放寬，也就是曾經被醫師判定有

精神疾病，治療後經醫師證明已治癒，可更改查詢系統，從列管名單剔除。 

三、教育部統計，目前已登錄近三百名不適任教育人員，過去曾發生一位男老師錄取南部某公

立高中，但查詢發現是不適任教師，立即取消錄取資格。家長團體、教師團體、校長團體

均表示支持。 

四、但教育部擴大通報之範圍雖有助於學生的人身安全保障，但有關實際作業過程中各級學校

、機構是否能謹慎調查事實，並妥善保護個人資料，避免因執行過程的錯誤或疏漏，損害

教師的工作權之情事，應請教育部加強宣導，以保教師權益。 

（八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鑒於今年截至 3 月 12 日止，共有 42 例登革熱

境外移入個案，為近 5 年同期平均數的 1.5 倍，加上今年東南亞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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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國家登革熱疫情皆比往年疫情嚴峻，疾管局應採取迅速有效之

應對措施，避免登革熱在國內擴散，以維國人生命身體之安全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
 

說明：  

一、據統計，今年截至目前為止的 42 例登革熱境外移入個案，以印尼 17 例最多，其次泰國 8

例，越南 5 例，馬來西亞 4 例，新加坡 3 例，菲律賓及柬埔寨各 2 例，緬甸 1 例。 

二、此外，新加坡今年登革熱疫情，截至 3 月 2 日累計通報 2,220 例，為去年同期的 3.8 倍。泰

國今年截至 3 月 5 日累計通報 11,565 例（14 例死亡），為近 4 年來同期平均的 2.7 倍。柬

埔寨今年截至 2 月 19 日共 797 例，為去年同期 2 倍。寮國今年截至 2 月 22 日共 1,070 例，

為去年同期的 4 倍。 

三、由此以觀，登革熱既已在東南亞國家肆虐，台灣自當加倍警戒，避免疫情於國內擴散，疾

管局應採取迅速有效之應對措施，以維國人生命身體之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九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交通部公路總局已確定今年 1 月 1 日起實

施所有車種第二次以上檢驗費調降三分之一，即小汽車自 450 元

降為 300 元、大型車自 600 元降為 400 元。然至今全案仍卡在財

政部因稅收減少而不願放行，因此接受第二次驗車的車主亦無法

享受降價措施。為避免此立意良善的政策有感變無感，本席建請

交通部與財政部於兩週內進行協調，儘速實施此一降價政策，切

勿「跳票」讓政府失信於民，引發媒體議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按現有規定，自小客車出廠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，每年至少檢驗 1 次，10 年以上者則每年

至少檢驗 2 次。藉由各種類汽車檢驗，每年國庫收入可達 18 億元。但約 5 分鐘的檢驗過程

竟要價 450 元，且服務過程非常不便民，因而要求交通部檢討調降檢驗費。 

二、101 年朝野立委不但提案，同時國民黨立院黨團也召開記者會，要求交通部研議調降檢驗費

，獲得公路總局正面回應，於 11 月 12 日發函本席確定 10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當年度第 2

次檢驗規費減收三分之一（即小型汽車第 2 次檢驗費由 450 元降為 300 元，大型車由 600

元降為 400 元），更獲媒體大篇幅報導，民眾也無不讚美此降價措施是為民省荷包的有感

政策。 

三、然去年 11 月至今已將近半年，早已超過交通部承諾實施期限，該降價案仍卡在部會之間而

無法對外公告確實施行。據悉全案因財政部考量調降第 2 次檢驗費後，國庫將損失 3 億多


